河南省生育力保护和优生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制度
总则  河南省生育力保护和优生重点实验室致力于生育力保护和优生方面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对国内外研究人员开放。为促进学术和人员的交流，活跃学术思想，特设立开放课题基金，以支持国内外同行来本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具体管理办法如下：
第一条 开放课题申请

课题申请者一般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科研人员，特殊情况可酌情放宽对申请者学位及职称限制。课题申请需经申请人所在单位同意，并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批准及签订《河南省生育力保护和优生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研究合同书》后，正式列为本实验室开放课题。

申请人须填写开放课题基金申请书，课题参与人员原则上有依托单位人员参与。课题申报材料由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审。项目申请获准后，由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计划任务书，确定研究方案、工作进度、来实验室工作的时间，并在实验室立项开题。

第二条 课题资助金额和执行期限

每个开放课题的经费资助额度为1-10万元，一般要求在2年内结题。申请者在申请书中应填写项目预算，项目预算应不低于开放课题申请经费额度并说明差额经费解决办法。除每年规定时间的课题申请外，申请者如有创新的学术思想，在与实验室联系后，可随时向本实验室提出开放课题申请。

第三条 经费管理

开放课题主持人为非漯河市中心医院职工的，应由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同漯河市中心医院签订《河南省生育力保护和优生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研究合同书》后，漯河市中心医院将课题经费分两次拨付给主持人所在单位，按照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科研经费使用办法使用课题经费。首次经费拨付比例为50%；待有1篇论文（SCI收录论文或中华核心期刊，署名单位包含河南省生育力保护和优生重点实验室，漯河市中心医院（Henan Key Laboratory of Fertility Protection and Aristogenesis，Luohe Central hospital）被发表（或录用）后，再拨余下的50%经费。
开放课题主持人为漯河市中心医院职工的，课题经费由本实验室统一管理，按照漯河市中心医院科研经费使用办法使用课题经费。实验室应定期检查核实开放课题进展，如研究计划不能实现，课题进展缓慢等，实验室主任应终止或取消该项目。
开放课题经费仅供围绕课题研究之用，可用于支付科研材料费、设备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专家咨询费及劳务费等。
第四条 课题报告

开放基金资助课题负责人每半年向重点实验室提交《研究工作总结报告》和科研成果（署名有重点实验室的论文、专著、专利等）的复印件。课题完成后，课题负责人应向实验室提交结项报告及相关成果复印件，并办理资料存档等结项手续；未结题者，需提前三个自然月向重点实验室提交项目延期申请。
第五条 仪器设备

开放课题承担人在充分遵照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可以无偿使用重点实验室公用仪器。

第六条 实验档案

由实验室提供经费的开放课题，其研究记录及有关资料、数据集等均归本室所有，并遵守实验室数据管理规定。

第七条 成果管理

开放基金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归本实验室和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有。凡由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的课题，发表论文等研究成果署名单位须包含“河南省生育力保护和优生重点实验室，漯河市中心医院（Henan Key Laboratory of Fertility Protection and Aristogenesis，Luohe Central hospital）”，研究成果标注“本项目得到河南省生育力保护和优生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受基金资助者24个月内需有1篇及以上且署名包含实验室的论文见刊。
开放课题结题后，课题负责人应向实验室提交《开放课题结题报告》并附相关成果(如论文、专著、专利、软件著作权、标准、成果评议、鉴定和报奖材料)和经费使用决算; 实验室将组织有关专家对课题进行评议或验收。验收分为优、良、中、差4个等级,获得优、良、中的课题可开具结题证明；验收结果为优、良的课题负责人可优先申请实验室后续开放课题。实验室应将课题验收结果发函通报项目支持人所在单位。

本次修订《河南省生育力保护和优生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制度》自2025年12月1日起实行，原《河南省生育力保护和优生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制度》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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